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工程硕士点名称：安全工程 

专业代码：085224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需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突出“思想政治正确、社会责任合格、理论方法扎实、技术应用过硬”的工

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色，全面提高培养质量，制定本培养方案。 

安全工程领域是以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发生的各种事故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成就，辨识和预测生产、生活活动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并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止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工程领域。 

学科范围重点针对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涉及土木、交通、运输、食品、航空、机电等多个

行业。主要交叉领域为：行业安全技术及工程、公共安全、防灾减灾、能源安全、环境与健康卫生等。 

一、 培养定位及目标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强调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本领域工程硕士在满足国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创新发

展需求，依托行业，面向企业，缘行业而立，依企业而强，形成有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更好

地服务于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发展需求和社会的多元化人才需求。本学位点培养的专业

硕士生应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良好人文素养、扎实的工科基础理论知识和安全专业基础。培养

具有较强的安全工程应用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与创新精神、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掌握安全工程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家安全工程生产、设计、

安全检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熟悉本专业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和

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在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设计、

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 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采用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其中理论课程学习时间为 1年，企业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课程学习成绩有效期为 5年。

经过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修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学分，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1. 工业灾害防治技术 

2. 建筑安全技术及工程 

3. 公共安全管理与技术 

三、 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者同等重要。 

1. 课程学习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构建知识结构的主要途径。

课程学习须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主要在培养单位集中学

习，校企联合课程、案例课程以及职业素养课程可在培养单位或企业开展。 

2. 专业实践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工程类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开展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3.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一定

实践经验基础上，掌握对工程实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

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年。 



 

 

四、 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和必修环节四类。公共课程包括政治理论、

工程伦理、外语；专业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包括专业技术课程、人文

素养课程、创新创业活动；必修环节包括专业实践等。研究生课程实行学分制，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

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4 学分）。数学类课程需在导师指导下从 6门中

选则 2 门。对于本科专业为非安全工程专业的学生，需在老师指导下至少增选 1 门安全工程本科专业

或研究生课程。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研究生个人培养方案课程选择必须在导师指导下选修。 

安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 课 

教 师 
备 注 

1 2 

公共课程 

DG2802004 工程伦理 16/1  √ 
马教部、

城建学院 
必修 

DG2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2  √ 马教部 必修 

DG1102004 通用学术英语 I 32/2 √  外语学院 必修 

DG1102001 工程学术英语 32/2  √ 外语学院 必修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数学

类课

程 

DG2202009 应用数理统计基础 16/1 √  

理学院 

32/2必修

（导师

指导下

选则其

中的 2

门） 

DG2202010 多元统计分析 16/1  √ 

DG2202011 积分变换及其应用 16/1  √ 

DG2202012 数值计算 16/1 √  

DG2202013 最优化理论及应用 16/1  √ 

DG2202014 矩阵论 16/1 √  

专业

课程 

DZ0502001 现代安全管理与应用 32/2 √  城建学院 

≥4学分 

DZ0502009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4 公共安全管理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5 高等热力学与传热学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6 高等结构理论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7 弹塑性力学与有限元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8 高等流体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选修课程 

NX0502006 火灾学 32/2  √ 城建学院 

≥11学分 

NX0502007 火灾化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08 安全法规与事故分析 16/1  √ 城建学院 

NX0502009 气溶胶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0 气体粉尘爆炸防治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1 化工过程安全 32/2  √ 城建学院 



 

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 课 

教 师 
备 注 

1 2 

NX0502012 安全行为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3 通风除尘与净化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4 建筑环境测控技术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5 高等动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6 
工程结构安全评估技术与

方法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7 工程结构抗震与抗风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8 能源安全工程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9 职业卫生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0 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1 工程风险评估与管理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2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

救援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3 
人员运动规律与疏散动力

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4 
公共安全预案编制与演习

设计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5 城市环境安全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8 安全工程概论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7 现代安全工程学 32/2  √ 城建学院 

NX2202001 数学建模 16/1  √ 理学院 

NX0502029 科技论文和专利写作 16/1  √ 城建学院 

NX2102001 文学欣赏 16/1 √  人文学院 

必 修 

环 节 

B0502000 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 2学分    

≥10次

（在读期

间累计） 

B0502001 专业实践 6学分    ≥1年 

六、开题报告 

为保证专业硕士论文质量，研究生入学第三学期应进行开题报告。硕士生应首先把握学科发展和

应用的前沿，围绕课题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结合专业实践的前期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应在专业实践基地或校内作公开报告、答辩，经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组成的导师组审核，

经审核通过者才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七、中期考核 

为保证研究生质量，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

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情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平、

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

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所有学生进入第三个学期起，必须完成至少一次学术沙龙报告，作为中期考核的必要条件。没有

进行学术沙龙报告的学生，中期考核视为不合格。 

八、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是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专业实践应有明确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实践成果能够反映工程类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研究生要提交企业实践证明，撰写实践学习总结

报告，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者，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专业实践特指：1.从事导师主持或主要参与、科技处认定的在研横向课题，该课题与学位论文紧

密相关，且经常走进对接企业接触实践；2.若导师无在研横向课题，学生必须进入学校认可的专业学

位实践基地进行企业课题研究。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

开展。 

具体要求依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实践环节要求及考核办法》执行。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 

1、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

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

的研制与开发等。论文的内容可以安全工程技术项目的开发和研究、某一项目的风险评估、项目的安

全检测技术应用、也可以是项目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内容；论文应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论文应具备一定的

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2、论文必须由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的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

能体现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取得较

好的成效。 

3、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指导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

导师来自企业的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 

4、论文可以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项目管理、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 

5、学位论文具体格式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要求》执行。 

6、凡通过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考核、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硕士生，经导师及导师组审核，认为

该生符合答辩要求的，可以组织论文评审答辩。答辩按要求在高校或企业进行答辩，答辩组成员由高

校的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组成。 

7、硕士生除完成学位论文外，需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

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上应研〔2017〕15号）发表相应的论文或申请专利等。 

8、专业实践期间从事毕业论文的工作内容，所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根据合作协议判定知识产

权归属。 

十、学位授予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实践考核和论文答辩，

经审核通过，获得本领域工程硕士毕业证书。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其本领域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工作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上应研〔2017〕14号）执行。 


